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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 DATA/個人資料 

香 港 灣 仔  

軍 器 廠 街 一 號  

警 察 總 部  

警 政 大 樓 十 二 樓  

12/F, Arsenal House 

Police Headquarters 

No. 1 Arsenal Street 

Wan Chai, Hong Kong 

 

查詢熱線      :  2860 2973 

Enquiry Hotline 

香港警務處  

保安人員許可證申請表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 (第 460 章 ) 

HONG KONG POLICE FORCE 

APPLICATION FO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 Chapter 460 

Laws of Hong Kong 

 

警務處網址    :  http://www.police.gov.hk           

Police Homepage 

 

 

此欄由本處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申 請 編 號  

Application No. 

注意事項 : 請先參閱有關的申請指引，然後以中英文正楷填寫此表格。 

Note : Please read the relevant Guidance Notes before completing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本 人 現 向 警 務 處 處 長 申 請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許 可 證 )  

I hereby apply to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for a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SPP). 

甲部   申請類別  (請就所屬類別加上[]號) 

Part A  Type of Application  (Please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1) 首次申請 

New Application □ 
(2) 續期申請 

     Renewal Application 

 

□  

(3) 重新申請 

Re-apply Application 

 
□  

(4) 更改許可證工作類別申請 

     Amendment Application on 

    Categories of Security Work 
□   

乙部    個人資料  

Part B   Personal Particulars 

申請人姓名 (中文)   香港身份證明號碼 (    ) 
 

Name of Applicant (Chinese)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umber  

申請人姓名 (英文)  ,  性別 男 Male □ 

Sex 女 Female □ 

 

Name of Applicant (English)       Surname  Given Name  

中文商用電碼  /  /  /   出生日期  /  /  
 

Chinese Commercial Code Date of Birth  (    日DD   月 MM 年YYYY  )  

年齡  
 

 

Age    

出生國家   國籍   

Country of Birth   Nationality   

居港年期  
 

 

Length of Residency in Hong Kong   

住宅地址 (中文)   

Residential Address (Chinese) 
  

住宅地址 (英文)   

Residential Address (English) 
  

流動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住宅電話      

Home Tel. No.      

電郵地址 (如有)   

Email Address (if available)  

(如年屆65 歲或以上，請夾附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你其後須每兩年再遞交一次醫生證明書 ) 

(For applicant who is 65 years of age or above, please attach the original of a medical certificate issued by      

a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  You will have to submit a medical certificate once every two years afterward) 

(如居港年期不足三年，必須出示原居地點發出的無犯罪紀錄證明書 ) 
(A Certificate of No Criminal Conviction from the country of origin is required  

if the length of residency in Hong Kong is less than three years) 

□ *如不願意經以上提供的流動手提電話號碼收取有關保安人員 

許可證的資訊 (如續期通知 )，請在此方格加上 [X] 號 

 If you do not consent to receiv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SPP (e.g. 

Renewal Notice) through the above phone number, please [X ] in the 

box 

取證方法 

(一經選定，不得更改) 
 

-郵寄證件往以下人士 

或機構的地址： 

□ 申請人 

□ 僱主/僱用公司 

□ 訓練中心 
 

-由以下人士到取： 

□ 申請人 

□ 僱主/僱用公司 

□ 訓練中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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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保安工作類別   

Part C   Categories of Security Work  

請就擬擔任的保安工作類別加上[ ]號(請參閱申請指引附件 C ) 

Please []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to show the category/categories of security work to be undertaken.  

(Please see Annex C of the Guidance Notes )  

甲類 

A 

= 只 限 “ 單 幢 式 私 人 住 宅 建 築 物 ”  而 無 須 攜 帶 槍 械 彈 藥 執 行 的 護 衞 工 作  

Guarding work restricted to a “single private residential building”,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does not 

require the carrying of arms and ammunition 

□ 

乙類 

B 

= 就 任 何 人 、 處 所 或 財 產 提 供 的 、 無 須 攜 帶 槍 械 彈 藥 執 行 的 護 衞 工 作 (但 並 非 包 括 在  

甲 類 之 內 者 )  

Guarding work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s, premises or properties,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does not require 

the carrying of arms and ammunition and which does not fall within Category A 

□ 

丙類 

C 

= 須 攜 帶 槍 械 彈 藥 執 行 的 護 衞 工 作  

Guarding work,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requires the carrying of arms and ammunition 
□ 

丁類 

D 

= 安 裝 、 保 養 及 /或 修 理 保 安 裝 置 及 /或 (為 個 別 處 所 或 地 方 )設 計 附 有 保 安 裝 置 的 系 統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or repairing of a security device and/or designing (for any particular premises 

or place) a system incorporating a security device 

□ 

 

丁部   體格  

Part D  Fitness 

(申請「甲」、「乙」或「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及 65 歲以下人士請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applicant for Category A, B or C SPP and aged below 65) 

 

你 曾 否 患 有 任 何 疾 病、 症 狀 或 接 受 香 港 法 例 第 136 章《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下 的 監

管 和 治 療 令 或 入 院 令，可 能 因 而 影 響 你 的 能 力 以 執 行 所 申 請 的 保 安 人 員 類 別 的

職 務 ？  (見 註 一 )  

Have you ever suffered from any illness, symptom, or subject to Supervision and Treatment Order/ 

Hospital Order under the Mental Health Ordinance, Cap. 136, which may affect your ability to 

perform the duties of a security personnel of the category being applied for? (See Note 1) 

是   □ 
YES 

 

 

 

 

否   □ 

 NO 

 

 

 

 

若 你 選 擇 「 是 」， 請 提 供 資 料 。  (見 註 二 )  

If you have answered ‘yes’ to the question, please provide detail. (See Note 2) 

 

 

 

 

 

 

註 一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  即 使 在 佩 戴 矯 正 視 力 鏡 片 後 ， 仍 有 任 何 足 以 影 響 執 行 所 申 請 ／ 擔 任 的 保 安 工 作 的 眼 疾 或 視 力 失 調  

‧  毒 癖  

‧  任 何 疾 病 或 機 能 失 調 足 以 導 致 失 去 活 動 能 力 的 眩 暈 或 昏 厥  

‧  任 何 足 以 導 致 失 聰 或 嚴 重 聽 力 損 失 的 耳 疾 或 失 調  

‧  任 何 妨 礙 說 話 條 理 清 楚 的 疾 病 或 失 調  

‧  任 何 足 以 影 響 執 行 所 申 請 ／ 擔 任 的 保 安 工 作 的 身 體 殘 疾 、 肢 體 癱 瘓 或 折 斷  

‧  任 何 足 以 影 響 執 行 所 申 請 ／ 擔 任 的 保 安 工 作 的 心 血 管 或 肺 功 能 疾 病 ／ 不 正 常 徵 象  

‧  癲 癎 症  

‧  根據第 136 章《精神健康條例》第 2 條，「精神紊亂」包括 (a) 精神病；(b) 屬智力及社交能力的顯著減損的心智發

育停頓或不完全的狀態，而該狀態是與有關的人的異常侵略性或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有關連的；(c) 精神病理障礙；或  

(d) 不屬弱智的任何其他精神失常或精神上無能力。 

有關各類保安工作的主要職責，請參閱申請指引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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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It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  Any disease or disorder of the eyes that ma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ype of security work being applied for/undertaken, 

even after wearing corrective lenses 

‧  Drug addiction 

‧  Any disease or disorder leading to sudden attacks of disabling giddiness or fainting 

‧  Any disease or disorder of the ear causing deafness or severe hearing loss 

‧  Any disease or disorder affecting coherence of speech 

‧  Any physical disabilities, paralysis in or loss of any limbs that ma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ype of security work being 

applied for/undertaken 

‧  Any cardiovascular or pulmonary diseases/signs of irregularities that ma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ype of security work 

being applied for/undertaken 

‧  Epilepsy 

‧  “Mental disorder”, as per section 2 of the Mental Health Ordinance, Cap. 136, including: (a) mental illness; (b) a state of 

arrested or incomplete development of mind which amounts to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functioning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bnormally aggressive or seriously irresponsible 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c) psychopathic disorder; or (d) any other disorder or disability of mind which does not amount to a mental handicap. 

Please see Annex C of the Guidance Notes for the majo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security work. 

 

註 二 ：  申請人可能需要提供醫生證明書，以證明其體格適宜執行所申請的保安人員類別的職務。未能提供所需醫生證

明書的申請人，警務處處長可拒絕有關申請。 

Note 2: Applicants may be required to provide medical certificates to prove their fitness to perform the duties of security 

personnel of the category being applied for.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may refuse to issue SPPs to applicants who 

fail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medical certificates. 

 

戊部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  

Part E   Proficiency in Security Work 
I.  擬 擔 任 「 甲 」、「 乙 」 或 「 丙 」 類 保 安 工 作 的 許 可 證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其 中 一 項 要 求 :  

 (請 參 閱 申 請 指 引 附 件 A) 

 An SPP Applicant for Category A, B or C security work must satisfy one of the following  

 (Please see Annex A of the Guidance Notes):- 

請 在 適 當 位 置 加 上 [ ]號 並 夾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的 副 本  

Please [] in the appropriate box and attach copies of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documents 

(i) 在提交申 請前的 一年內 ，通過保 安及護 衞業管 理委員會 認可及 公布的技能測試；或  

has passed a trade test recognized and announced by the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Industry Authority 

within one year before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or 

□ 

(ii) 在提交申 請前的 五年內 ，曾在香 港 合法 地執行 保安工作 ，而且 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 ; 或  

has at least three years of cumulative working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security work lawfully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or 

□ 

(iii) 在提交申 請前的 兩年內 ，曾在香 港 合法 地執行 保安工作 ，而且 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 ; 或  

has at least one year of cumulative working experience in performing security work lawfully in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mmediately before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or 

□ 

(iv)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一 年 內 ， 通 過 一 項 保 安 培 訓 課 程 的 結 業 考 試 ， 而 該 課 程 須 符 合 保 安 及  

護衞業管 理委員 會認可 及公布、 旨在保 證質素 的計劃中 的規定 。  

has passed a course-end examination, within one year before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of a security training 

course that has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a scheme for quality assurance endorsed and announced by the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Industry Authority. 

□ 

II. 擬 擔 任「 丁 」類 保 安 工 作 的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人 亦 必 須 曾 接 受 適 當 訓 練， 或 證 明 具 備 和 熟 悉 執 行 職 務

所 需 的 技 巧 和 技 術 ， 並 須 夾 附 下 列 文 件 ： (請 參 閱 申 請 指 引 附 件 A)  
An SPP Applicant for Category D security work shall have received appropriate training or can demonstrate the 

capability and proficiency in the skills/technique required in performing his/her job and provid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Please see Annex A of the Guidance Notes):- 

(i) 專 門 技 術 訓 練 證 書 副 本 ； 或  

copies of certificate of relevant technical training; or 
□ 

(ii) 有 關 「 丁 」 類 保 安 工 作 的 受 僱 紀 錄 副 本 。 (見 註 三 )  

records of employment showing his/her past experience in Category D security work. (See Note 3) 
□ 

 

註 三 ：  首次申請「丁」類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並由該僱主填寫「己」部。 

Note 3: For new application for Category D SPP, the applicant must produce a letter of employment from the prospective employer 

and have Part F completed by the empl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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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部   僱主資料          (此部分必須由僱主填寫)   (請參閱申請指引附件 A )   

Part F  Employer’s Details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mployer)   (Please see Annex A of the Guidance Notes) 

 

公司 / 僱主名稱 (中文)  
 

Name of Company / Employer (English)  

保安公司牌照類別 (如適用) 類別 I  □ II  □ III  □ 
Type of Security Company Licence (if applicable) Type 

 

公司 / 僱主地址 (中文)  
 

Address of Company / Employer (English)  
 

公司 / 僱主電話  

  

公司 / 僱主傳真號碼  

Tel. No. of Company/Employer   Fax No. of Company/Employer  

 

公司 / 僱主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Contact Person of Company/Employer  Contact Person’s Tel. No.  

 

公司 / 僱主聯絡人職位     聯絡人電郵地址  

Contact Person’s Position of Company/Employer   Contact Person’s Email Address  

謹 此 證 明 ， 申 請 人 獲 發 許 可 證 後 ， 本 公 司 將 僱 用 其 擔 任 保 安 工 作 。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is company is prepared to employ the applicant to undertake security duties subject to his/her being issued 

an SPP. 

僱主 / 公司負責人簽署 

Signature of Employer/Authorized Officer of the Company 

 

 

 

 

簽署   

Signature   

姓名 (正楷)   日期  
Name (in block letters)   Date 
 

庚部   申請人聲明書       

Part G  Declaration by Applicant 

(本 部 分 必 須 由 申 請 人 簽 署 )   (This part MUST be signed by the applicant)   

本 人 謹 此 聲 明 ， 本 人 已 閱 讀 及 明 白 有 關 的 申 請 指 引 及 附 件 A 及  B  的 「 簽 發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準 則 」 和 「 警 務 處 處 長 簽 發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的 政 策 」 。 就 本 人 所 知 所 信 ， 申 請 表 內 所 列 資 料 均 全 部 屬 實 。 本 人 完 全 明 白 保 安 人 員 的 職 責 ， 並 且 知

道 如 提 供 虛 假 或 不 完 整 資 料 ， 申 請 可 受 影 響 。 本 人 明 白 並 同 意 受 僱 資 料 會 載 列 於 許 可 證 內 ， 且 須 被 警 方 查 閱 。 本 人 亦

會 遵 從 許 可 證 附 載 的 條 件 。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Guidance Notes, ‘Criteria for Issuing a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and ‘the Policy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in Issuing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at Annexes A & B.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the particulars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are true in all details.  I fully understand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 security personnel and that any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respect of this application may prejudice my application.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my employment details will be shown on the SPP and 

inspected by the Police upon request.  I shall als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listed on the SPP. 

 

 

 

 

 

 

 

 

 

 

 

申 請 人 簽 署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 請 日 期   
 Date of Application  

 

 

公司印章 

Company Chop 

 

 

申請人照片  

Applicant’s 

Photograph 
公司印章 

(如有僱主/準僱主) 
Company Chop 

(if currently 

employed or has 
prospective 

employe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Purpose of Collection 收 集 資 料 的 目 的  

 
1.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for facilitating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assessing the suitability of a permit holder to continue to hold the permit/record purpose/record update/all kinds of 

present and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the enforcement of related permit conditions fo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under the Security and Guarding Services Ordinance, Cap. 460. 

 香 港 警 務 處 會 把 申 請 表 上 填 報 的 個 人 資 料 ， 作 下 列 用 途 ： 辦 理 申 請 人 按 照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

(第 460 章 )而 提 出 的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申 請  /  評 估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是 否 適 合 繼 續 持 有 許 可 證  /  紀 錄 存

檔  /  更 新 紀 錄  /  現 階 段 及 日 後 的 一 切 調 查 工 作 ， 以 及 執 行 有 關 的 發 證 條 件 。 

 

2. If you have not provided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this form, we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or update your 

record. 

如 你 沒 有 提 供 表 格 內 要 求 的 資 料 ， 我 們 可 能 無 法 辦 理 你 的 申 請 或 更 新 你 的 紀 錄 。  

 
3. Any material falsification or omission of information may result in the Commissioner’s refusal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若 虛 報 或 漏 報 重 要 資 料 ， 警 務 處 處 長 可 拒 絕 有 關 申 請 。 

 
Classes of Transferees 獲 轉 授 資 料 的 機 構 的 類 別  

 

4.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by means of this form may be disclosed to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ublic or private 

organizations for the purpose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本處可能 會向其 他政府 部門及公 營或私 營機構 披露表格 上填報 的個人 資料，以 作上文 第一段 所載的用 途。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查 閱 個 人 資 料  

 

5.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as provided for in Sections 18 and 22 and Principle 6 of 

Schedule 1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r right of access includes the right to obtain a copy of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this form. 

 根 據 《 個 人 資 料 ( 私 隱 ) 條 例 》 第 十 八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和 附 表 一 的 第 六 原 則 ， 你 有 權 查 閱 和 更 正 個 人  

資 料 ， 包 括 有 權 索 取 表 格 上 填 報 的 個 人 資 料 副 本 乙 份 。  

 
Enquiries 查 詢  

 
6.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including the making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如對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疑問，包括申請查閱和更正資料，請聯絡下列辦事處人員： 

  
Executive Officer (Licensing) 

Licensing Offic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2-13/F, Arsenal House 

Police Headquarters 

No. 1 Arsenal Street 

Wan Chai, Hong Kong 

 

 

Tel. Enquiry: 2860 2973 

香 港 灣 仔  

軍 器 廠 街 一 號  

警 察 總 部  

警 政 大 樓 十 二 至 十 三 樓  

香 港 警 務 處 牌 照 課  

行 政 主 任 (牌 照 )  

 

查詢電話：2860 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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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Warning : 

(i) 違例 : 任何人士未取得有效的許可證，均不得為、答允為、自認是為或自認可為他人擔任保安工作，以賺取酬勞。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被 

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個月。 

Offences : No individual shall do, agree to do, or hold himself out as doing or as available to do, security work for another person for reward without a 

valid permit.  The offender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of $10,000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three months. 

(ii) 防止賄賂警告: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任何人士就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事宜，索取、提供或接受利益，包括金錢和禮物，均屬違法。 

Warning Against Bribery : It is an offence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for any person to solicit, offer or accept any advantages including 

money and gif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of any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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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申  請  指  引  

注意事項   

 本 申 請 指 引 及 隨 附 的 申 請 表 (P ol . 9 6 6 )適 用 於 下 列 申 請 ：  

(1 )  首 次 申 請 許 可 證  —  從 未 獲 發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的 人 士  

(2 )  續 期 申 請  —  於 許 可 證 期 滿 前 三 至 六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提 出

續 期 申 請 的 人 士  

(3 )  重 新 申 請 許 可 證  —  逾 期 續 證 或 曾 經 持 有 許 可 證 ( 即 許 可 證 被  

撤 銷 或 已 過 期 ) 的 人 士  

(4 )  申 請 更 改 許 可 證 工 作 類 別  —  須 就 其 現 有 許 可 證 增 加 或 更 改 擬 擔 任 的  

保 安 工 作 類 別 的 持 證 人  

 

 凡 年 滿 1 8 歲 並 有 意 申 請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的 人 士 ， 可 免 費 索 取 本 指 引 及 申 請 表 格 。  

填 寫 表 格 前 ， 請 細 閱 本 指 引 及 夾 附 的 「 簽 發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準 則 」。   

 

 如 申 請 人 需 要 其 他 資 料 或 索 取 申 請 表 格 ， 請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與 警 務 處 牌 照 課 人 員 聯 絡 ：  

牌 照 課 地 址  

香 港 灣 仔  

軍 器 廠 街 一 號 警 察 總 部  

警 政 大 樓 十 二 樓  

接 受 申 請 表 的 辦 公 時 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 

 

查 詢 熱 線  

一 般 查 詢  ：  2 8 6 0  2 9 73  

有 關 首 次 申 請 的 查 詢  ：  2 8 6 0  6 5 43  

有 關 續 期 申 請 的 查 詢  ：  2 8 6 0  6 5 46  

電 郵 地 址 ： security-personnel-permit@police.gov.hk 

接受以現金繳費的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下午二時至四時四十五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辦公 ) 

  

請 注 意 ：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及 八 號 或 以 上 颱 風 信 號 懸 掛 時 ， 牌 照 課 會 暫 停 服 務 。  

 

費用   

 申 請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費 用 為 50 元 ， 無 論 結 果 如 何 ， 此 項 費 用 都 不 會 獲 發 還 。 如

申 請 獲 批 ， 申 請 人 須 繳 交 110 元 發 證 費 。 為 方 便 處 理 ， 請 於 遞 交 表 格 時 一 併 繳 交 合 共 160 元

的 申 請 費 及 發 證 費 。 若 申 請 被 拒 ， 本 處 會 以 支 票 及 郵 遞 方 式 把 發 證 費 110 元 發 還 。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的 各 項 收 費 如 下 ：  

申 請 類 別  費 用  

1 .  首 次 申 請  1 6 0 元  

2 .  續 期  1 6 0 元  

3 .  重 新 申 請 (如 逾 期 續 證 或 原 有 許 可 證 被 撤 銷 或 已 過 期 )  1 6 0 元  

4 .  更 改 許 可 證 工 作 類 別  1 6 0 元  

5 .  就 許 可 證 更 改 個 人 資 料 或 其 他 事 項  1 5 5 元  

6 .  補 領 ( 如 許 可 證 已 遺 失 、 被 竊 、 損 毀 或 銷 毀 )  9 5 元  

  

所 需 費 用 可 以 現 金 、 劃 線 支 票 、 易 辦 事 或 八 達 通 繳 付 。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五 分 後 ， 本 課

只 接 受 支 票 、 易 辦 事 和 八 達 通 繳 費 ； 如 申 請 人 以 現 金 繳 費 ， 須 在 下 一 個 工 作 天 前 來 辦 理 。

本 課 和 收 款 處 並 不 提 供 八 達 通 增 值 服 務 ， 申 請 人 應 確 保 八 達 通 卡 儲 值 額 足 夠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 如 使 用 劃 線 支 票 繳 費 ， 請 在 支 票 抬 頭 寫 上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 如 選 擇 網 上 遞 交

申 請 ， 請 按 照 網 上 申 請 表 指 示 於 網 上 繳 付 所 需 費 用 ， 詳 情 請 參 閱 《 網 上 申 請 牌 照 服 務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  -  申 請 人 須 知 》 (網址：https://www.licensing.police.gov.hk/licensing)。  

 

一般資料  
 

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 下 稱 「 該 條 例 」） 訂 定 發 牌 計 劃 監 管 保 安 業 。 其 目 的 在 於

推 動 及 鼓 勵 該 行 業 提 高 水 平 ， 以 協 助 打 擊 罪 案 。 當 局 已 根 據 該 條 例 的 規 定 ， 成 立 了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下稱「委員會」）， 以 訂 定 向 保 安 人 員 簽 發 許 可 證 的 準 則 和 條 件 。  

欲 知 詳 情 ， 請 瀏 覽 委 員 會 網 頁 (網址：http://www.sb.gov.hk/chi/links/sgsia/)。  

 

誰人需申領保安人員許可證  

 凡 為 他 人 執 行 「 保 安 工 作 」 以 賺 取 酬 勞 的 人 士 ， 均 須 申 領 許 可 證 。 所 有 申 請 必 須 遞

交 警 務 處 處 長 （ 下 稱 「 處 長 」） 審 批 。 處 長 會 考 慮 申 請 人 是 否 適 合 擔 任 某 一 類 保 安 工 作 。  

 有 刑 事 紀 錄 的 申 請 人 ， 不 一 定 會 被 視 為 不 適 當 人 選 。 處 長 會 按 照 申 請 的 個 別 情 況 予

以 審 核 ， 但 有 關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委 員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6 (1 ) (b ) ( i )條 所 訂 定 的 準 則 (見 “附 件 A”)

及 處 長 的 發 證 政 策 ( 見 “附 件 B”)。  

 

「保安工作」及「保安裝置」之定義  

 「 保 安 工 作 」 指 下 列 任 何 活 動 ：  

( a )  護 衞 財 產 ；  

(b )  護 衞 任 何 人 或 地 方 以 防 止 或 偵 測 罪 行 的 發 生 ；  

( c )  安 裝 、 保 養 或 修 理 保 安 裝 置 *；  

(d )  為 個 別 處 所 或 地 方 設 計 附 有 保 安 裝 置 的 系 統 。  

 *「 保 安 裝 置 」 指 經 設 計 或 改 裝 以 供 安 裝 在 任 何 處 所 或 地 方 內 （ 但 並 非 在 車 輛 上 或  

車 輛 內 ）， 用 以 偵 測 或 紀 錄 下 列 事 情 的 裝 置 ：  

( a )  罪 行 的 發 生 ； 或  

(b )  在 該 處 所 或 地 方 是 否 有 闖 入 者 ， 或 有 因 保 安 理 由 不 准 帶 入 該 處 所 或 地 方 或  

其 他 任 何 處 所 或 地 方 的 物 品 。  

 申 請 人 填 寫 申 請 表「 丙 」部 時 ， 請 參 閱 “附 件 C”， 以 了 解 各 類 保 安 工 作 的 主 要 職 責 。 

 

怎樣遞交申請表  

 申 請 人 可 經 由 僱 主 或 選 擇 親 身 、 郵 寄 或 網 上 遞 交 申 請 。 如 選 擇 親 身 遞 交 申 請 ， 申 請

人 須 攜 同 有 關 文 件 正 本 以 供 牌 照 課 職 員 核 對 。 如 選 擇 以 郵 寄 方 式 遞 交 申 請 ， 則 牌 照 課 或 會

要 求 申 請 人 出 示 申 請 表 夾 附 的 證 明 文 件 的 正 本 ， 以 供 查 核 。 如 選 擇 網 上 遞 交 申 請 ， 申 請 人

須 按 照 網 上 申 請 表 指 示 上 載 申 請 所 需 文 件 ， 詳 情 請 參 閱 《 網 上 申 請 牌 照 服 務 (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  -  申 請 人 須 知 》 (網址：https://www.licensing.police.gov.hk/licensing)。  

 

處理申請所需時間  

 牌 照 課 處 理 每 項 申 請 一 般 需 要 六 個 工 作 日 ， 但 實 際 所 需 時 間 則 要 視 乎 牌 照 課 當 時  

要 處 理 的 申 請 數 目 及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資 料 是 否 完 備 而 定 。 假 如 申 請 人 提 供 的 資 料 不 足 ， 牌 照

課 便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處 理 有 關 申 請 。  

 

怎樣領取許可證  

 申 請 人 如 經 準 僱 主 / 現 有 僱 主 遞 交 許 可 證 申 請 表 ， 則 牌 照 課 會 將 其 許 可 證 寄 給  

有 關 僱 主 ， 再 由 僱 主 發 給 申 請 人 ； 但 倘 若 申 請 人 事 先 表 明 要 親 自 領 取 許 可 證 或 要 求  

將 許 可 證 寄 往 其 住 所 者 則 除 外 (如 屬 後 者 ， 申 請 人 須 提 交 住 址 證 明 )。  

 

有效期  

 許 可 證 有 效 期 為 五 年 ， 或 由 處 長 指 定 的 較 短 期 限 。  

 

續期  

 續 期 申 請 必 須 於 保安人員許可證屆滿前三至六個月的期間內 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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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保安人員許可證的條件 
 

 保安人員許可證持有人須遵守根據條例第 6(1)(b)(ii)條所訂定的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條件。保安

人員許可證持有人如非依照保安人員許可證的簽發條件而擔任保安工作，即屬違法，可予以檢控。  

 

許可證持有人必須：  

 

(a) 在值班時一直攜帶該許可證；  

(b) 在警務人員要求查閱時，出示許可證；  

(c) 若出現下列情況，則須在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警務處處長：  

(i) 更換僱主事宜，除非受僱於持牌保安公司；及  

(ii) 遭採取刑事檢控行動。  

(d) 只能從事許可證所註明的該類保安工作；  

(e) 不能每月工作超過 372 小時，及在正常情況下不能每天工作超過 12 小時；  

(f) 不得違反保安人員的工作規定，例如不得在值班時睡覺，或在執行職務時疏忽職守；  

(g) 從事甲類和／或乙類保安工作的持證人，須在下列情況下，向警務處牌照課提交由註冊

醫生 (見註*)簽發的醫生證明書 ，以證明適宜執行所需職務︰  

(i) 如持證人在申請許可證時未滿 65 歲，須在年屆 65 歲時提交醫生證明書，其後每

兩年提交一次；或  

(ii) 如持證人在申請許可證時已屆 65 歲或以上，須於獲發許可證後每兩年一次提交醫生

證明書。 

 

 持 證 人 須 於 年 滿 65歲 時 或 上 述 相 關 兩 年 期 結 束 前 三 個 月 內 ， 向 警 務 處 牌 照 課 提 交 醫 生 證 明

書。醫生證明書須於持證人提交證明書日期前四個月內由註冊醫生簽發。  

 

註 * 

註冊醫生是指已根據《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註冊的人士。  

 

撤銷許可證  

 

 凡 持 證 人 被 裁 定 觸 犯 附 表 2 第 2 欄 所 指 明 的 罪 行 ( 見 附 件 B 的 附 錄 1) ， 並 因 該 罪 行  

而 被 判 該 附 表 第 3 欄 就 該 罪 行 指 明 的 刑 罰 ， 處 長 須 藉 發 給 該 人 的 書 面 通 知 ， 撤 銷 有 關  

許可證。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載 有 已 失 效 但 仍 未 交 還 發 牌 當 局 的 保 安 人 員  

許可證的編號，僱主可瀏覽該網頁 (http://www.sb.gov.hk/chi/links/sgsia/ )查閱有關資料。警務處牌照

課會定期將最新資料上載該網頁內。  

 

違例  

 

 任 何 人 士 未 取 得 有 效 的 許 可 證 ， 均 不 得 為 、 答 允 為 、 自 認 是 為 或 自 認 可 為 他 人 

擔任保安工作，以賺取酬勞。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被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個月。 

 

防止賄賂警告  

 

 根 據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第 2 0 1 章 )， 任 何 人 士 就 申 請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事 宜 ， 索 取 、  

提 供 或 接 受 利 益 ， 包 括 金 錢 和 禮 物 ， 均 屬 違 法 。  

 

上訴反對決定  

 

 任 何 人 如 因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4 6 0 章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 第 1 4 (5 )、 1 5 (3 )、 1 6 (4 )

或 1 8 (4 )條 所 作 的 拒 絕 決 定 而 感 到 受 屈，可 在 收 到 該 決 定 的 通 知 後 的 1 0 日 內 向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 地 址 是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3 樓 3 2 1 室 ， 或 致 電 2 8 1 0  2 0 92

查 詢 。 上 訴 人 須 出 席 上 訴 委 員 會 安 排 的 聆 訊 。  

請確保申請書已夾附下列文件：  

1. 已填妥並簽署的申請表。  

2.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影印本。  

3. 正面不帶帽的近照一張 (不少於 50 毫米 x 40 毫米 )，須貼於申請表「庚」部並蓋上公司印章 (如

現正受僱或有準僱主 )。  

4. 「甲」類和／或「乙」類保安 工作的申請人 如年屆 65 歲或以上，申請時須夾附註冊醫生簽發

的醫生證明書 (見註 2)正本，並須於其後每兩年再遞交一次。未滿 65 歲的「甲」類、「乙」類

和 ／ 或 「 丙 」類 保 安 工作 申 請人 ， 如 警 務 處處 長 認 為有 合 理需 要 ， 則 或 須提 交 由 註冊 醫 生簽

發的醫生證明書 (見註 2)。有關醫生證明書的標準表格可向本課索取。  

5. 就 「 丁 」 類 保 安 工 作 而 言 ， 申 請 人 應 曾 接 受 適 當 的 訓 練 ， 或 能 證 明 具 備 和 熟 悉 執 行  

職 務 時 所 需 的 技 巧 及 技 術 ( 這 類 申 請 人 須 夾 附 專 門 技 術 訓 練 證 書 副 本 或 從 事 這 類  

保安工作的受僱紀錄副本 )。如屬首次申請，申請人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6. 合 共 160 元  的劃線支票 一 張 ( 即 「 申 請 費 」 50 元 及 「 發 證 費 」 110 元 ) ， 抬 頭 請 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7. 如作續期／重新申請，申請人須提供現有 /已過期保安人員許可證正面及背面的影印本。  

8. 如屬更改許可證保安工作類別的申請，須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9. 申 請 人 如 要 求牌 照 課 將 許可 證寄 往 其 住 所 ，須 提 交住址證明影 印 本 。 例 如各 類 政 府 部門 所發

出的信件、公用事業繳費單或銀行信件等。  

 

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 (適用於 「甲 」、「乙 」或 「丙 」類保安人員許可證 )  

10. 在 提 交 申 請 前的 一 年 內 ，通 過保 安 及 護 衞 業管 理 委 員 會認 可及 公 布 的技能測試的證 明 文件影

印本；或  

11.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 曾 在 香 港 合 法 地 執 行 保 安 工 作 ， 而 且 累 積 至 少 三年 工 作  

經驗的證明文件影印本；或  

12.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兩 年 內 ， 曾 在 香 港 合 法 地 執 行 保 安 工 作 ， 而 且 累 積 至 少 一年 工 作  

經驗的證明文件影印本；或  

13.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一 年 內 ， 參 加 並 通 過 一 項 保 安 培 訓 課 程 的 結 業 考 試 的 證 明 文 件 影 印 本 (該  

課程須符合委員會認可及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規定 )。  

14. 申 請 人 如 能 提 交 報 考 委 員 會 認 可 及 公 布 的 技 能 測 試 的 證 明 文 件 ， 或 提 交 報 讀 保 安  

培 訓 課 程 的 證 明 文 件 ( 該 課 程 須 符 合 委 員 會 認 可 及 公 布 、 旨 在 保 證 質 素 的 計 劃 中 的  

規定 )，牌照課亦會接受其 申請 。然而，牌照課須確定有關 申 請人是持有許可證的適當人 選，

並 有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通 過 技 能 測 試 或 保 安 培 訓 課 程 結 業 考 試 的 證 明 文 件 ，  

方會予以簽發許可證。  

1 5 .  申 請 人 可 提 供 糧單 、 強 積金 供款 文 件 或 僱 主發 出 的 證 明信 或在 職 證 明 ， 以證 明 申 請 人具 有有

關的保安工作經驗。  

 

居港年期  

1 6 .  居 港 不足七年 的中國籍 申 請 人，須 附 單程通行證 /簽證身份書 影 印 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除 外 )。  

1 7 .  非 中 國 籍 申 請 人 如 非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 須 附 護 照 影 印 本 ， 以 便 警 務 處 查 核 其 在  

港 期 間 的 受 僱 情 況 。  

1 8 .  居港年期不足三年的申請人，須出示原居地發出的無犯罪紀錄證明書 。    



 

- 8 - 

附件 A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460 章） 

（根據第 6(1)(b)(i)條發出的公告）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準則 

 

現藉憲報公告，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  “管理委員會” )現依據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  

第 6(1)(b)(i)條的規定，訂明下列經修訂的準則(以下簡稱 “修訂準則” )，由憲報刊登當日起取代在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十八日第 9730 號公告所載準則，以便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證。任何人必須符合下列就某類保安工作而

訂明的準則，方可獲警務處處長根據該條例發出許可證，從事該類保安工作。 

 

(甲) 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 (見註 1) 

(a)  年齡  申請人提交申請時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申請人年屆 65 歲或以上，須提交由註冊醫生

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證明適宜執行所需職務。如申請人未滿 65 歲，而警務處 

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 

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的 

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見註 4)；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而該 

課程須符合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 

 

(乙) 就任何人、處所或財產提供的、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但並非包括在甲類之內者)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從事這類保安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70 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申請人年屆 65 歲或以上，須提交由註冊醫生

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證明適宜執行所需職務。如申請人未滿 65 歲，而警務處 

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 

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 

公布的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見註 4)；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而該 

課程須符合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 

 

 

(丙) 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從事這類保安工作的年齡上限為 60 歲。 

(b)  體格  申請人必須具備適宜執行職務的體格。如警務處處長認為有合理需要，則或須提交由 

註冊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見註 2)。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之列。 

(d)  對保安工作 

的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要求： 

(i)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的 

技能測試；或 

(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三年工作經驗(見註 4)；或 

(iii) 申請人在提交申請前的兩年內，必須曾在香港合法地執行保安工作，而且累積至 

少一年工作經驗(見註 4)；或 

(iv) 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前的一年內，通過一項保安培訓課程的結業考試，而該 

課程須符合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以適當方式公布、旨在保證質素的計劃中的 

規定。。 

(e)  槍械牌照  申請人須持有由警務處處長簽發，執行職務時所需槍械的有效牌照。 

 

(丁) 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為個別處所或地方)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系統 

(a)  年齡  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b)  熟練程度  申請人必須曾接受適當訓練，或證明具備和熟悉(見註 5)執行職務時所需的技巧和 

技術。 

(c)  品行良好  申請人必須品行良好，其受僱紀錄、刑事紀錄 (見註 3)及其他有關因素均在考慮 

之列。 

(d)  未來僱主的 

聘用證明 

 申請人首次申請許可證時，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 

 

註  

(1)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是指一座獨立*建築物： 

(a) 有上蓋及外牆圍封，外牆由地基伸展至屋頂；及 

(b)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c) 只得一處主要通道+。 

* 若以大部份層數而言，人們必須通過較高或較低層、天台或街道，方可到達另一幢大廈同一層的單位，

則該幢大廈便屬獨立建築物。 
+ 「主要通道」指居民最常用以通往單位的入口閘門、升降機大堂或樓梯，而緊急及走火通道除外。 

(2)  註冊醫生是指已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註冊的人士。香港警務處牌照課備有醫生證明書的標準

表格。醫生證明書須於申請人提交申請前四個月由註冊醫生簽發。 

(3)  警務處處長須考慮申請人所犯刑事罪行的性質，並可根據《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第 14(5)(b)條，把申請 

轉介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議決。倘屬下列情況者，一般不會獲發許可證： 

(a)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附表 2 第 2 欄所訂明的任何一項罪行，並

因此而被判處該附表第 3 欄就該罪行所訂明的刑罰；或 

(b) 正在接受感化、簽保、減刑或緩刑期間；或 

(c) 入獄刑滿獲釋不逾三年；或 

(d) 在提交申請前的五年內，被裁定觸犯三項或以上罪行。定額罰款通知書、交通傳票、非法擺賣、擺放 

雜物阻街、隨地棄置垃圾、亂過馬路和未有按照保釋規定向警署或法庭報到屬輕微罪行，可獲得豁免。 

(4)  申請人可提交有關證明文件、僱主提供的證明書或由其本人作出的法定聲明，作為工作經驗的證明。 

(5)  申請人須夾附專門技術訓練證書，或有關這類保安工作的受僱紀錄副本。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 

(主席羅孔君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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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保安人員許可證申請  

有關警務處處長向有犯罪紀錄人士  

簽發保安人員許可證的政策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4 6 0 章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 第 14(5) 條 ， 警 務 處 處 長  

( 下 稱 「 處 長 」 ) 審 批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 下 稱 「 許 可 證 」 ) 申 請 時 ， 必 須 信 納 申 請 人 適 合 擔 任

保 安 工 作 ， 方 會 發 給 他 / 她 許 可 證 。 假 如 申 請 人 犯 有 刑 事 紀 錄 ， 處 長 在 決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適 當 人 選 時 ， 則 會 考 慮 下 列 各 項 ：  

 

(甲 )  申 請 人 被 定 罪 與 提 出 申 請 的 時 間 差 距 。 五 年 前 的 定 罪 紀 錄 可 能  

不 在 計 算 之 列 ；  

(乙 )  申 請 人 所 犯 罪 行 的 性 質 ；  

(丙 )  法 院 判 處 的 刑 罰 ；  

(丁 )  申 請 人 被 定 罪 時 的 年 齡 ； 以 及   

(戊 )  申 請 人 有 否 重 犯 相 同 或 類 似 罪 行 。  

 

倘 若 處 長 認 為 申 請 人 過 去 的 刑 事 紀 錄 ， 足 以 顯 示 他 / 她 並 不 適 合 持 有  

許 可 證 ， 處 長 便 會 將 結 果 通 知 申 請 人 ， 並 會 邀 請 他 / 她 提 交 書 面 申 辯 。  

 

有 關 申 請 日 期 與 定 罪 紀 錄 的 時 間 差 距 ， 除 非 申 請 人 所 犯 的 罪 行 性 質  

嚴 重 ， 否 則 ， 五 年 或 以 前 留 下 的 定 罪 紀 錄 對 有 關 申 請 一 般 不 會 有 太 大 影 響 。  

 

此 外 ， 根 據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所 訂 的 簽 發 許 可 證 準 則 ， 申 請 人 倘 屬 下 列  

情 況 ， 一 般 不 會 獲 發 許 可 證 ：  

 

(甲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 被 裁 定 觸 犯 《 保 安 及 護 衞 服 務 條 例 》  

附 表 2 ( 見 “附 錄 1 ” )第 2 欄 所 訂 明 的 任 何 一 項 罪 行 ， 並 因 此 而 被 判 處 該 附 表  

第 3 欄 就 該 罪 行 所 訂 明 的 刑 罰 ； 或  

(乙 )  正 在 接 受 感 化 、 簽 保 、 減 刑 或 緩 刑 期 間 ； 或  

(丙 )  入 獄 刑 滿 獲 釋 不 逾 三 年 ； 或  

(丁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 被 裁 定 觸 犯 三 項 或 以 上 罪 行 。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  

交 通 傳 票 、 非 法 擺 賣 、 擺 放 雜 物 阻 街 、 隨 地 棄 置 垃 圾 、 亂 過 馬 路 和 未 有 按 照

保 釋 規 定 向 警 署 或 法 庭 報 到 屬 輕 微 罪 行 ， 可 獲 得 豁 免 。  

 

 

香港警務處牌照課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附件 B 

附錄 1 

香港法例第 46 0 章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 》 

 

附 表 2  條 文 標 題 ：  可 引 致 許 可 證 被 撤 銷 的 罪 行  

項  罪 行  罰 則  

1. 任 何 違 反 《 社 團 條 例 》 (第 151 章 )或 《 危 險 藥 物 條 例 》 (第 134 章 )的 罪 行  任 何 刑 罰  

2. 任 何 涉 及 欺 詐 或 不 誠 實 行 為 的 罪 行  任 何 刑 罰  

3. 任 何 涉 及 暴 力 的 罪 行  監 禁  

4. 任 何 違 反 《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 (第 200 章 )第 XII 部 的 罪 行  任 何 刑 罰  

 

附件 C 

 

保安工作  

主要職責說明  

 

甲類  —  只限「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而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 (見 “註 (1 )” )  

(a )  防 止 他 人 擅 闖 物 業 。  

(b )  口 頭 或 書 面 報 告 及 紀 錄 事 故 。  

( c )  時 常 保 持 警 覺 ， 並 能 識 別 風 險 。  

(d )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時 ( 例 如 ： 火 警 、 爆 竊 、 颱 風 、 山 泥 傾 瀉 及 其 他 災 禍 ) ，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 必 要 時 操 作 消 防 裝 置 及 其 他 應 急 設 備 ， 通 知 住 戶 及 報 警 。  

( e )  採 取 必 要 行 動 ， 以 確 保 防 煙 門 經 常 關 閉 及 走 火 通 道 暢 通 無 阻 等 。  

 

乙類  —  就任何人、處所或財產提供的、無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  (但並非包括

在甲類之內者 )  

基 本 上 與 甲 類 相 同 ， 但 要 求 較 高 及 責 任 較 大 ， 因 為 這 類 保 安 人 員 可 能 須 守 衞 任 何 類 型 的  

處 所 ( 包 括 商 業 處 所 、 工 業 處 所 、 住 宅 、 購 物 中 心 、 酒 店 等 ) 、 及 / 或 人 流 、 單 位 和 出 入  

通 道 眾 多 的 建 築 物 。 此 外 ， 乙 類 保 安 工 作 許 可 證 的 持 有 人 還 須 巡 視 處 所 及 財 產 。  

 

丙類  —  須攜帶槍械彈藥執行的護衞工作  

(a )  收 集 和 交 付 運 送 的 貴 重 財 物 或 現 金 。  

(b )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時 能 應 變 。  

( c )  確 保 運 送 任 務 在 可 靠 安 全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  

(d )  為 銀 行 及 珠 寶 店 等 執 行 巡 邏 及 站 崗 護 衞 工 作 。  

( e )  時 常 保 持 警 覺 ， 並 能 識 別 風 險 。  

 

丁類  —  安裝、保養及／或修理保安裝置及／或 (為個別處所或地方 )設計附有保安裝置的

系統  

 

註(1)  單幢式私人住宅建築物，是指一座獨立*建築物： 

(a) 有上蓋及外牆圍封，外牆由地基伸展至屋頂；及 

(b) 主要用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c) 只得一處主要通道+。 

* 若以大部分層數而言，人們必須通過較高或較低層、天台或街道，方可到達另一幢大廈 

同一層的單位，則該幢大廈便屬獨立建築物。 

+ 「主要通道」指居民最常用以通往單位的入口閘門、升降機大堂或樓梯，而緊急及走火 

通道除外。 

 

 
 


